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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就上述所列铁矿类采矿权， 本单位承诺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今，上

述相关单位未实际进行铁矿类相关的采矿行为， 上述矿山属于实际停产状

态，未取得任何铁矿类矿产的相关收入。

自本承诺函签署日至自治区地矿局仍为宝地矿业的受托监管单位期

间， 本单位将敦促上述相关单位均不会实际进行铁矿类相关的采矿行为或

实际经营上述矿山； 如拟开展铁矿类相关的采矿行为并恢复上述矿山生产

的， 本单位将有义务确保上述相关单位应及时将上述铁矿类采矿权转让给

宝地矿业或其他与本单位以及本单位直接、间接控制的其他单位、企业与之

无任何形式控制关系的第三方， 并且宝地矿业在受让上述铁矿类采矿权时

享有优先权。

⑤就上述所列探矿权， 本单位承诺自本承诺函签署日至自治区地矿局

仍为宝地矿业的受托监管单位期间，在上述探矿权转为采矿权前，将转让给

宝地矿业或其他与本单位以及本单位直接、间接控制的其他单位、企业无关

联关系的第三方，并且宝地矿业在受让上述铁矿类探矿权时享有优先权。

⑥本单位承诺自本承诺函签署日至自治区地矿局仍为宝地矿业的受托

监管单位期间，本单位以及本单位直接、间接控制的其他单位、企业将不会

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从事与宝地矿业相同、相似或

在商业上构成任何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如获得的商业机会与宝地矿业主营

业务发生同业竞争或可能发生同业竞争的，本单位将立即通知宝地矿业，并

将该商业机会优先转让予宝地矿业， 以确保宝地矿业及其全体股东利益不

受损害。

⑦本单位承诺自本承诺函签署日至自治区地矿局仍为宝地矿业的受托

监管单位期间，如宝地矿业认定本单位以及本单位直接、间接控制的其他单

位、企业正在或将要从事的业务与宝地矿业存在同业竞争，则本单位将在宝

地矿业提出异议后及时转让或终止上述业务， 或促使本单位以及本单位直

接、间接控制的其他单位、企业及时转让或终止上述业务；如宝地矿业有意

受让上述业务，则宝地矿业享有上述业务在同等条件下的优先受让权。

⑧本单位承诺自本承诺函签署日至自治区地矿局仍为宝地矿业的受托

监管单位期间，不会采取控股、控制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宝地矿业现在和

将来业务范围相同、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

⑨如违反上述承诺， 将赔偿宝地矿业及宝地矿业股东因此遭受的全部

损失；本单位或本单位直接、间接控制的其他单位、企业因违反上述承诺所

取得的利益归宝地矿业所有。

⑩在本单位为宝地矿业的受托监管方期间， 本承诺函为持续有效之承

诺，且不可撤销。 ”

根据新疆地矿局 2022 年 7 月 25 日出具的 《关于协助新疆地矿投资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确认矿业权情况的复函》（新地矿函【2022】59 号），

上述承诺中序号为 2、7、9、16 的 4 个探矿权因延续维护， 探矿权证证号、勘

查面积、有效期发生变化，具体变化情况参见“六、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之

“（一）同业竞争” 之“2、原受托监管机构新疆地矿局控制的企业与本公司

的同业竞争情况” 之“（2）原受托监管机构新疆地矿局控制的企业拥有的

铁矿类探矿权情况” 。

地质六大队承诺：

“就上述所列铁矿类采矿权， 本单位承诺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今，上

述相关单位未实际进行铁矿类相关的采矿行为， 上述矿山属于实际停产状

态，未取得任何铁矿类矿产的相关收入。

自本承诺函签署日至自治区地矿局仍为宝地矿业的受托监管单位期

间， 本单位将敦促上述相关单位均不会实际进行铁矿类相关的采矿行为或

实际经营上述矿山； 如拟开展铁矿类相关的采矿行为并恢复上述矿山生产

的， 本单位将有义务确保上述相关单位应及时将上述铁矿类采矿权转让给

宝地矿业或其他与本单位以及本单位直接、间接控制的其他单位、企业与之

无任何形式控制关系的第三方， 并且宝地矿业在受让上述铁矿类采矿权时

享有优先权。 ”

宝地矿业与地质六大队、哈密宝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伊犁利源实业有

限责任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5 日签订《股权托管协议》，约定：

“①托管权利：本次第六大队向宝地矿业托管的标的股东权利为第六大

队合法持有哈密宝山 100%股权当中的与铁矿资产相关的运营权、 决策权、

处置权， 即在托管期间， 第六大队无权就哈密宝山的与铁矿资产相关事宜

（包括复产、投资、转让、废弃等）行使标的股东权利，宝地矿业同意受托行

使标的股东权利 （包括行使与哈密宝山铁矿资产相关事宜的股东投票权

等），但处置铁矿资产所获收益全部归第六大队所有。

本次哈密宝山向宝地矿业托管的标的股东权利为哈密宝山合法持有利

源实业 100%股权当中的与铁矿资产相关的运营权、决策权、处置权，即在托

管期间，哈密宝山无权就利源实业的与铁矿资产相关事宜（包括复产、投资、

转让、 废弃等） 行使标的股东权利， 宝地矿业同意受托行使标的股东权利

（包括行使与利源实业铁矿资产相关事宜的股东投票权等），但处置铁矿资

产所获收益全部归哈密宝山所有。

②托管费用： 在保证股权托管协议各方履行已作出及即将作出的全部

承诺事项前提下，确定甲方无偿受托管理标的股东权利。

③托管期限： 本协议项下的托管期限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宝地矿业

不再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控制或受托监管单位之日

止，托管期限届满后经各方协商一致可以续展。 ”

（2）原受托监管机构新疆地矿局控制的企业拥有的铁矿类探矿权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原受托监管机构新疆地矿局控制的企

业拥有的铁矿类探矿权情况：

序

号

探矿权人

名称

证号 勘查项目名称 勘查面积 有效期限

1

新疆地矿局

T65120080302003941

新疆尼勒克县阔开亚铜

铁矿勘探

23.33平方公里

2014.8.26-

2017.8.26

2 T65120080202004707

新疆阿图什市艾什灭含

钼磁铁矿勘探

1.15平方公里

2022.3.29-

2027.3.29

3

T650000200802301000204

8

新疆尼勒克县欧默萨依

一带铜铁矿勘探

9.71平方公里

2021.3.8-

2026.3.8

4

地质二大队

T65120121202047291

新疆塔什库尔干县沙依

地库拉沟铁矿详查

57.35平方公里

2017.6.2-

2020.6.2

5 T65120121202047292

新疆塔什库尔干县希尔

布力萨依西铁矿详查

49.19平方公里

2017.6.1-

2020.6.1

6

地质三大队

T65120121202047295

新疆新源县坎苏牧场铁

铜多金属矿普查

73.75平方公里

2014.1.8-

2017.1.8

7 T65120121202047296

新疆和静县新

C-2007-322号航磁异

常区铁铜多金属矿普查

14.01平方公里

2021.12.27-

2026.12.27

8 T65120121202047314

新疆新源县尼新塔格东

铁铜多金属矿普查

21.49平方公里

2014.1.8-

2017.1.8

9 T65120130202047363

新疆和静县新

C-2007-249号航磁异

常区铁铅锌多金属矿普

查

6.46平方公里

2021.12.20-

2026.12.20

10 地质六大队 T62120090802036803

甘肃省瓜州县碎石山铁

矿详查

2.45平方公里

2016.8.26-

2018.8.25

11

哈密宏源资源

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地质六大

队控制）

T65120090502030145

新疆伊吾县天宏铁铜矿

勘探

2.53平方公里

2019.12.19-

2021.12.19

12

新疆顺之通矿

业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地质六

大队控制）

T65120090502029828

新疆伊吾县鑫源铜铁矿

勘探（一）

5.19平方公里

2020.4.26-

2022.4.26

13 T65120090502029830

新疆伊吾县鑫源铜铁矿

勘探（三）

13.2平方公里

2020.4.26-

2022.4.26

14 T65120090502029821

新疆伊吾县鑫源铜铁矿

勘探（四）

20.14平方公里

2020.4.26-

2022.4.26

15

T650000200905301002982

6

新疆伊吾县鑫源铜铁矿

勘探（五）

11.29平方公里

2020.12.11-

2025.12.11

16 T65120081202024057

新疆伊吾县鑫源铜铁矿

勘探（六）

5.47平方公里

2021.11.1-

2026.11.1

17

昌吉州地源矿

业技术服务有

限责任公司（地

探大队控制）

T65120081202020481

新疆若羌县四干旦沟铁

多金属矿勘探

1.67平方公里

2019.11.13-

2021.11.13

针对上述探矿权，新疆地矿局、地质二大队、地质三大队、地质六大队、

地探大队于 2021 年 11 月 6 日分别出具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其中新疆地矿局承诺内容参见本节之“六、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之“（一）

同业竞争” 之“2、原受托监管机构新疆地矿局控制的企业与本公司的同业

竞争情况” 之“（1）受托监管机构新疆地矿局控制的企业拥有的铁矿类采

矿权情况” ，地质二大队、地质三大队、地质六大队、地探大队承诺：

“①就上述所列探矿权，本单位承诺自本承诺函签署日至自治区地矿局

仍为宝地矿业的受托监管单位期间，在上述探矿权转为采矿权前，将转让给

宝地矿业或其他与本单位以及本单位直接、间接控制的其他单位、企业与之

无任何形式控制关系的第三方， 并且宝地矿业在受让上述铁矿类探矿权时

享有优先权。

②本单位承诺自本承诺函签署日至自治区地矿局仍为宝地矿业的受托

监管单位期间，本单位以及本单位直接、间接控制的其他单位、企业不会以

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从事或参与任何与宝地矿业相

同、相似或在商业上构成任何竞争的业务或活动；如获得的商业机会与宝地

矿业主营业务发生同业竞争或可能发生同业竞争的， 本单位将立即通知宝

地矿业，并将该商业机会优先转让予宝地矿业，以确保宝地矿业及其全体股

东利益不受损害。

③本单位承诺自本承诺函签署日至自治区地矿局仍为宝地矿业的受托

监管单位期间，如宝地矿业认定本单位以及本单位直接、间接控制的其他单

位、企业正在或将要从事的业务与宝地矿业存在同业竞争，则本单位将在宝

地矿业提出异议后及时转让或终止上述业务， 或促使本单位以及本单位直

接、间接控制的其他单位、企业及时转让或终止上述业务；如宝地矿业有意

受让上述业务，则宝地矿业享有上述业务在同等条件下的优先受让权。

④本单位承诺自本承诺函签署日至自治区地矿局仍为宝地矿业的受托

监管单位期间，不会采取控股、控制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宝地矿业现在和

将来业务范围相同、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

⑤如违反上述承诺， 将赔偿宝地矿业及宝地矿业股东因此遭受的全部

损失；本单位或本单位直接、间接控制的其他单位、企业因违反上述承诺所

取得的利益归宝地矿业所有。

⑥在自治区地矿局为宝地矿业的受托监管方期间， 本承诺函为持续有

效之承诺，且不可撤销。 ”

综上，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原受托监管机构新疆地矿局控制

的其他企业未从事铁矿石的开采、选矿加工和铁精粉销售，与发行人不存在

同业竞争。

（二）关联交易

1、经常性关联交易

（1）购买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 公司发生的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主要包括铁矿石、

勘查费、运输费及装卸费、尾矿库治理费等。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和 2022

年上半年交易总额分别为 10,711.03 万元、12,565.70 万元、1,974.74 万元和

262.06 万元， 占各期营业成本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29.52%、28.62%、4.41%和

0.94%。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2022年 1-6月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金额

占营业成

本比例

金额

占营业成

本比例

金额

占营业成

本比例

金额

占营业成

本比例

吐鲁番金源矿

冶有限责任公

司

餐费、住宿费 - - - - 3.02 0.01 2.41 0.01

物业费 47.17 0.17 94.34 0.21 94.34 0.21 94.34 0.26

设计费 - - - - - - - -

鄯善县红云滩

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

铁矿石 - - - - 9,075.93 20.67 9,559.71 26.35

购入原材料 - - - - 1.52 0.00 - -

哈密大地工程

勘察有限责任

公司

矿山排土场岩

土工程勘察技

术服务费

33.01 0.12 16.98 0.04 7.55 0.02 4.25 0.01

新疆宝地工程

建设有限公司

勘察费 - - - - 31.98 0.07 40.67 0.11

露天地质环境

恢复治理费

- - - - 732.27 1.67 - -

新疆地质矿产

勘查开发局第

四地质大队

勘查费 - - - - 55.71 0.13 - -

监理费 - - - - 18.87 0.04 - -

新疆地质矿产

勘查开发局第

一地质大队

测量及化验费 5.58 0.02 19.39 0.04 9.38 0.02 9.90 0.03

勘查费 - - 154.51 0.35 - - - -

样品检验费 - - 0.82 0.00 0.27 0.00 - -

新疆地质矿产

勘查开发局第

三地质大队

样品检验费 - - 0.24 0.00 - - - -

新疆地质矿产

勘查开发局第

七地质大队

勘查费 - - 8.33 0.02 824.24 1.88 - -

新疆地质矿产

勘查开发局第

六地质大队

勘查费 2.83 0.01 80.04 0.18 0.08 0.00 245.34 0.68

坑道钻费用 17.17 0.06 91.58 0.20 - - - -

环境监测费用 0.77 0.00 0.77 0.00 1.57 0.00 - -

储量核实报告

资料费用

- - - - 2.36 0.01 - -

新疆地质工程

勘察院有限公

司

地质环境保护

与土地复垦方

案编制费

- - 90.57 0.20 23.58 0.05 - -

阿勒泰震安工

程爆破有限责

任公司

尾矿库治理费

用

- - - - 566.93 1.29 - -

乌苏七星地质

勘查有限公司

检测费、编制

储量年报

24.91 0.09 12.36 0.03 - - 0.57 0.00

新疆地质矿产

勘查开发局第

二地质大队

技术服务费 0.76 0.00 - - - - 33.37 0.09

样品检验费 - - 0.79 0.00 - - - -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地质调查

院

技术服务费 - - 47.17 0.11 - - 85.87 0.24

新疆宝地宾馆

有限责任公司

住宿费 10.82 0.04 19.79 0.04 0.78 0.00 2.00 0.01

新疆宝地工程

勘察院有限责

任公司

勘察费 - - - - - - 8.40 0.02

乌鲁木齐市深

圳城物业服务

有限责任公司

水电费、物业

费

17.05 0.06 34.06 0.08 27.18 0.06 19.14 0.05

新疆地质矿产

勘查开发局第

十一地质大队

样品检验费 - - 0.52 0.00 - - - -

新疆地矿局第

一区域地质调

查大队

勘查费 - - - - 296.35 0.68 599.78 1.65

新疆地质矿产

勘查开发局第

八地质大队

孜洛依北铁矿

项目技术服务

费

40.09 0.14 - - - - - -

哈密宝山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

尾矿在线检测

安装、样品

化验费

43.87 0.16 3.57 0.01 - - 5.28 0.01

新疆天顺供应

链股份有限公

司

运输费及装卸

费

- - 776.72 1.74 785.22 1.79 - -

暖气费 - - 0.24 0.00

巴州新地岩土

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技术

服务费

- - 7.55 0.02 - - - -

新疆华光地质

勘察有限公司

勘查费 - - 6.60 0.01 - - - -

新疆宝晨文化

传媒有限责任

公司

福利费等 17.11 0.06 6.51 0.01 6.57 0.01 - -

新疆宝地测绘

有限责任公司

制图费 - - 0.38 0.00 - - - -

新疆新矿物资

有限公司

耗材 0.06 0.00 0.58 0.00 - - - -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矿产实验

研究所

样品检验费 - - 5.98 0.01 - - - -

新疆天汇物流

有限责任公司

运输费 - - 494.36 1.10 - - - -

新疆智安同创

安全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

培训费 0.84 0.00 - - - - - -

合计 262.06 0.94 1,974.75 4.41 12,565.70 28.62 10,711.03 29.52

（2）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2022年 1-6月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金额

占营业收

入比例

金额

占营业收

入比例

金额

占营业收

入比例

金额

占营业收

入比例

哈密鑫源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

运费 769.36 1.67 - - - - - -

新疆地质矿产勘查开

发局第三地质大队

标书费 - - 0.07 0.00 - - - -

新疆地质矿产勘查开

发局第六地质大队

电费 - - - - 0.57 0.00 - -

标书费 - - 0.11 0.00 - - 0.38 0.00

新疆地质矿产勘查开

发局第七地质大队

电费 0.11 0.00 - - 5.31 0.01 - -

阿勒泰震安工程爆破

有限责任公司

电费 - - - - 13.42 0.02 - -

标书费、罚

款收入等

0.03 0.00 0.29 0.00 0.09 0.00 - -

鄯善县众源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

装卸费 - - - - 37.74 0.05 - -

新疆地矿局第一水文

工程地质大队

标书费 - - 0.05 0.00 - - - -

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

有限公司

材料、罚款

收入等

- - 9.01 0.01 11.38 0.02 - -

乌苏七星地质勘查有

限公司

标书费 - - 0.02 0.00 - - - -

哈密大地工程勘察有

限责任公司

标书费 0.07 0.00 0.02 0.00 - - - -

新疆地质矿产勘查开

发局第四地质大队

标书费 - - 0.05 0.00 - - - -

新疆地质矿产勘查开

发局第一地质大队

标书费 - - 0.05 0.00 - - - -

新疆天汇物流有限责

任公司

标书费 - - 0.07 0.00 - - - -

哈密宝山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

标书费 0.05 0.00 - - - - - -

吐鲁番金源矿冶有限

责任公司

电费 0.99 0.00 - - - - - -

新疆宝晨文化传媒有

限责任公司

标书费 0.02 0.00 - - - - - -

新疆宝地工程建设有

限公司

标书费 0.03 0.00 - - - - - -

新疆新矿物资有限公

司

标书费 0.02 0.00 - - - - - -

合计 770.66 1.67 9.73 0.01 68.51 0.10 0.38 0.00

报告期内关联交易产生的收入主要是运输费、装卸费、电费、标书费、罚款

等收入，其中装卸费的交易背景系鄯善县众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在租赁发行人

子公司鄯善宝地的场地期间使用了鄯善宝地装载机而产生的收入。 标书费、罚

款、材料、电费收入主要是因参与发行人招投标、向发行人提供劳务或服务时未

遵守安全规定、使用发行人材料、电力而产生的收入。

运输费系发行人子公司宝顺新兴拓展运输业务，于 2022 年参与了哈密鑫

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从哈密到鄯善七克台运输线路的公开招标，经其评标委员

会评标，宝顺新兴以单价 92 元 / 吨中标，程序公开公正。经对比，宝顺新兴为宝

地矿业子公司鄯善宝地提供的从鄯善七克台到哈密运费单价为 90 元 / 吨，较

其与关联方价格无重大差异。该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允、程序合规，具备交易的必

要性、合理性。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和 2022 年 1-6 月关联交易产生的收入

分别为 0.38 万元、68.51 万元、9.73 万元和 770.66 万元， 占各期营业收入比重

分别为 0.001%、0.10%、0.01%和 1.67%，对公司整体收入影响较小，且发行人

对此类收入参考市场价格或行业惯例统一定价，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调节公司

收入利润、对公司利益输送的情形。 上述关联交易已经过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

审议，关联交易均合法、必要且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3）关联租赁情况

①本公司作为出租方

单位：万元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2022年 1-6

月确认的租赁

收入

2021年度确

认的租赁收入

2020年度确

认的租赁收

入

2019年度确

认的租赁收

入

鄯善县众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迪坎儿选厂尾矿坝

等

- - 57.14 28.57

阿勒泰震安工程爆破有限责任公

司

房屋租赁 - 0.67 - -

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房屋租赁 - 2.59 - -

合计 - 3.26 57.14 28.57

报告期内公司作为出租方的租赁交易主要为宝地矿业及子公司鄯善宝地

对外的场地、 办公室及汽车租赁费，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和 2022

年上半年关联交易产生的租赁收入分别为 28.57 万元、57.14 万元、3.26 万元和

0 元，占各期收入比重均不足 1%，对公司整体收入影响极小，发行人主要参考

市场价格或行业惯例统一定价， 不存在通过上述关联租赁调节公司收入利润、

对公司利益输送的情形。 上述关联交易已经过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审议，关联

交易均合法、必要且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②本公司作为承租方

单位：万元

出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2022年 1-6月

确认的租赁费

2021年度确

认的租赁费

2020年度确

认的租赁费

2019年度确

认的租赁费

新疆深圳城有限公司

深圳城大厦 31、32号车位 - - - 1.05

深圳城大厦第 16层 21号 - - 6.12 6.01

深圳城大厦地下 11号、13号、36

号车位等

0.52 1.05 1.05 0.51

深圳城大厦地下 37、17号车位 1.05 1.05 1.05 -

深圳城大厦 17楼 1-3，5-9房

间等

18.06 36.84 22.91 -

吐鲁番金源矿冶有限责任

公司

第一地质大队院内小二楼 2.86 5.71 5.71 5.71

租赁简易仓库及堆场、职工俱乐

部、矿山招待所、门卫室等

23.81 47.62 47.62 47.62

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

公司

办公室租赁费 2.20 0.37 - -

新疆天顺供应链哈密有限

责任公司

办公室租赁费 0.17 - - -

合计 48.67 92.64 84.46 60.90

报告期内公司作为承租方的租赁交易主要为宝地矿业及子公司鄯善宝地

的办公场所租赁费。

（4）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和 2022 年 1-6 月， 公司向关键管理人

员支付薪酬分别为 233.81 万元、310.76 万元、278.41 万元和 139.54 万元，占

当期营业成本的比例分别为 0.64%、0.71%、0.62%和 0.50%，薪酬水平合理，对

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况。

2、偶发性关联交易

（1）本公司作为被担保方的关联担保情况：

单位：元

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履行完毕

新疆宝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100,000,000.00 2016/9/30 2023/9/30

该担保为建设银行长期借款

提供的担保，2019年 8月 22

日该长期借款已归还，担保已

履行完毕。

合计 100,000,000.00 - - -

（2）关联方资金拆借

①从关联方拆入资金

单位：元

关联方 拆入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新疆和田广汇锌业有限公司 375,000,000.00 2018年 11月 11日 2020年 4月 20日

合计 375,000,000.00 - -

2018 年 11 月 9 日，本公司召开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和田广汇锌业借款的议案。 本公司向和田广汇锌业借入资金 375,000,000.00

元，根据双方签订的借款协议，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内，如和田地区火烧云

铅锌矿启动矿权招拍挂，借款期限为自借款协议签订之日起至火烧云铅锌矿启

动矿权招拍挂前两周止，如和田地区火烧云铅锌矿未启动矿权招拍挂，借款期

限为自协议签订之日起一年。 若本公司未能按期还款，和田广汇锌业有权视为

本公司自动减资。

和田广汇锌业 2020 年 4 月 20 日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

过了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同意将注册资本从 39 亿元减至 8.6 亿元，宝地矿业

减资金额为 584,622,000.00 元，其中以借款对抵减资款 375,000,000.00 元。

②向关联方拆出资金

单位：元

关联方 拆出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精河县天利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3,500,000.00 2017/8/23 2021/6/4

精河县天利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00 2018/4/28 2021/6/4

精河县天利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700,000.00 2017/5/17 2021/6/7

合计 4,400,000.00 - -

本公司之子公司华兴矿业与精河天利于 2017 年 8 月 23 日签订借款协

议，借出资金 350 万元，借款到期后双方于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签订补

充借款协议，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收取利息，精河天利于 2021 年 6 月 4 日提

前归还本息。

本公司之子公司华兴矿业与精河天利于 2018 年 4 月 28 日签订借款协

议，借出资金 20 万元，借款期限为三年，借款到期后签订补充借款协议，续期

一年，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收取利息。 精河天利于 2021 年 6 月 4 日提前归还

本息。

2019 年 -2021 年，华兴矿业分别确认上述借款利息收入 148,443.79 元、

136,314.66 元、52,453.22 元。

本公司之孙公司天华矿业于 2017 年 5 月 16 日与精河天利签订借款协

议，借出资金 70 万元，借款期限一年，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收取利息。2018 年、

2019 年、2020 年合同到期后分别签订补充借款协议进行续期， 精河天利于

2021 年 6 月 7 日提前归还本息。 2018 年 -2021 年上半年，天华矿业分别确认

利息收入 29,125.40 元、27,306.06 元、26,212.86 元、11,190.38 元。

因精河天利一直处于前期探矿状态，需要大量资金，华兴矿业及下属公司

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向其拆出资金，贷款利率公允。 综上，该交易具备必要

性、合理性和公允性。

③关联方向本公司贴现

单位：元

关联方 贴现金额 贴现利息 贴现率 期间

和静县备战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0.00 29,402.52 3.40% 2019年度

鄯善县红云滩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3,200,000.00 120,754.71 4.00% 2019年度

（3）关联方资产转让情况

单位：元

序号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2022年 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1

哈密鑫源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

探矿权 - - 109,165,754.72 -

2

乌苏七星地质勘查有限公

司

股权 - 14,397,400.00 - -

3

鄯善县红云滩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

购入固定

资产

- - 117,634.52 -

4

新疆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第十一地质大队

探矿权 - 652,566,037.67 - -

5

新疆和田广汇锌业有限公

司

购入家具 91,078.45 - - -

合计 91,078.45 666,963,437.67 109,283,389.24 -

①2020 年 9 月 25 日乌鲁木齐西源矿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出具了编号为

“乌西源矿评[2020]S-138 号” 的新疆哈密市白鑫滩铜镍矿详查探矿权评估报

告。 因铜镍矿与公司的主营业务不符，公司未来没有进一步开采计划，2020 年

12 月，宝地矿业子公司伊吾宝山与哈密鑫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新疆哈

密市白鑫滩铜镍矿探矿权转让合同》， 转让新疆哈密市白鑫滩铜镍矿探矿权

（勘查许可证编号：T654201902055270）。评估报告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进行

评估， 评估价值为 14,788.07 万元， 刨除探矿权转为采矿权时应补缴的 3,

216.50 万元，转让价格为 11,571.57 万元。 乌鲁木齐西源矿业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出具的评估报告评估方法选取科学，评估参数采用合理，评估结果公允。 综

上，该关联交易具备合理性、必要性、公允性。

②因精河天利的矿权勘探工作未能有实质性进展，报告期内一直处于亏损

状态，2021 年 5 月 28 日， 宝地矿业之子公司华兴矿业与乌苏七星地质勘查有

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转让华兴矿业持有的精河天利 35%股权，转让

价款 1,439.74 万元。2021 年 5 月 21 日，新疆晟天勤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

编号为“晟天勤评报字（2021）第 0017 号” 的《精河县天利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评估报告。 因精河天利一直未能开展主营业务，资本市场中也缺乏可比案

例，所以此次评估不适用市场法和收益法，最终以资产基础法评估精河天利股

权价值为 4,113.35 万元，与精河天利的净资产账面价值相等。此次股权转让价

款也以上述评估价格为依据， 华兴矿业持有的精河天利 35%股权对价为 1,

439.74 万元。该评估报告采用的评估方法选取科学，评估结果公允。综上，该关

联交易具备合理性、必要性、公允性。

③鄯善红云滩根据 2020 年第二次股东会决议要求启动清算注销工作，鄯

善红云滩对外聘请北京中勤永励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其固定资产进行评

估，出具了编号为“中勤永励评字【2020】第 438910 号” 的评估报告。 基于鄯

善红云滩注销清算的背景，评估机构采用市场比较法进行评估，评估固定资产

市场价值为 26.37 万元。 公司子公司鄯善宝地作为持有鄯善红云滩 50%股权

的股东， 按照上述评估报告价格， 购入 13.18 万元固定资产， 不含税价格为

11.76 万元。 该资产转让价格经过第三方机构评估，评估方法选取科学，评估结

果公允。 综上，该关联交易具备合理性、必要性、公允性。

④2021 年 5 月 28 日，地质十一大队与宝地矿业的全资子公司华健投资签

署探矿权转让合同，约定将察汉乌苏铁矿探矿权转让至华健投资，参考北京经

纬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经纬评报字（2021）第 078 号《评估报告》，

该探矿权的转让价格为 69,172 万元， 不含税价格为 65,256.60 万元，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探矿权转让已经完成。 该资产与发行人生产经营密切相

关，转让价格经过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评估方法选取科学，评估结果公允。 综

上，该关联交易具备合理性、必要性、公允性。

⑤公司联营企业和田广汇锌业正在进行破产清算，部分办公家具、设施等

需要进行处理， 宝地矿业同时也需要购买一批家具设施用于向贫困县捐赠，经

与清算组协商， 宝地矿业按照评估价 91,078.45 元经清算工作组批准后购买。

该资产转让价格经过中盛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 并经破产清算组批准，价

格公允、程序合规。 综上，该关联交易具备合理性、必要性、公允性。

（4）关联方人员借调

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存在人员相互借调情形，具体见下表：

单位：人数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

容

2022年 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鄯善县红云滩矿业有限公司

借出人员至

关联方

- - 10 5

和静县备战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 1 1 9

新疆哈巴河阿舍勒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 1 - -

小计 - 2 11 14

鄯善县红云滩矿业有限公司

从关联方借

入人员

- 1 1 3

新疆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一地质大队 - - 2 2

新疆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三地质大队 - - - 1

新疆地矿局第一水文工程地质大队 - - - 1

新疆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六地质大队 - - 1 -

小计 - 1 4 7

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存在人员借调情形，借出人员分别为 14 人、

11 人、2 人和 0 人，借入人员分别为 7 人、4 人、1 人和 0 人。

上述借调人员中，公司高管高伟自 2016 年 3 月至 2021 年 7 月，任新疆宝

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2021 年 7 月至今，任新疆宝地矿业

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经理，自 2016 年 3 月至今兼任合营公司和静备战

董事长。报告期内高伟的劳动合同与宝地矿业签订，仅 2018 年 1-12 月薪酬由

和静备战发放。除此之外，其余借调人员主要是生产、技术、行政等一般员工，借

调人员的借调期间薪酬由实际用工单位承担。

报告期内因上述人员借调与关联方的资金往来见下表：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

容

2022年 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鄯善县红云滩矿业有限公司

借出人员至

关联方

- - 376,854.84 333,617.65

和静县备战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 42,382.12 60,191.35 596,864.48

新疆哈巴河阿舍勒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 24,997.28 - -

小计 - 67,379.40 437,046.19 930,482.13

鄯善县红云滩矿业有限公司

从关联方借

入人员

- 2,680.13 35,524.59 104,046.65

新疆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一地质大队 - - 169,428.21 180,383.81

新疆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三地质大队 - - - 17,481.44

新疆地矿局第一水文工程地质大队 - - 86,077.54 87,653.08

新疆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六地质大队 - - 34,265.34 -

小计 - 2,680.13 325,295.68 389,564.98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人员借调已经完成规范，发行人不存在对外借

出人员，亦不存在借入人员。

综上所述，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和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

人员不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

的其他职务，不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领薪；公司的财务

人员不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 公司不存在人员

独立性的问题，不存在其他关联方代公司承担人员用工成本的情形

3、关联方往来余额

（1）应收账款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2022年

06月 30日

2021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账面金额

坏账

准备

账面

金额

坏账

准备

账面

金额

坏账

准备

账面金额 坏账准备

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

有限公司

- - 1,897.82 1,518.26 1,897.82 948.91 - -

注：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自 2020 年 10 月起成为公司关联方，上

表仅列示成为关联方之后的交易余额。

（2）应收票据及应收款项融资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22年

06月 30日

2021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账面

金额

坏账

准备

账面金额

坏账

准备

账面金额

坏账

准备

账面金额 坏账准备

鄯善县红云滩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

- - 800.00 6.00 - - - -

哈密鑫源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

700.00 - - - - - - -

合计 700.00 - 800.00 6.00 - - - -

（3）应收股利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22年

06月 30日

2021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账面金额

坏账

准备

账面

金额

坏账

准备

账面金额

坏账

准备

账面金额

坏账

准备

鄯善县红云滩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

- - - - 291.23 - 291.23 -

合计 - - - - 291.23 - 291.23 -

（4）预付账款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22年

06月 30日

2021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哈密宝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 18.38 - -

哈密大地工程勘察有限公司 - 18.00 - -

乌鲁木齐市深圳城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2.31 2.82 - -

新疆深圳城有限公司 10.40 - - -

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1.83 4.16 - -

合计 14.54 43.35 - -

（5）其他应收款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22年

06月 30日

2021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账面

金额

坏账

准备

账面金额

坏账

准备

账面金额

坏账

准备

账面金额 坏账准备

鄯善县红云滩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

- - - - - - 11.50 0.58

新疆华金丰源矿业有

限公司

16.88 16.88 16.88 16.88 16.88 16.88 16.88 16.88

新疆金宝鑫矿业有限

公司

120.80 120.80 120.80 120.80 120.80 120.80 120.80 120.80

新疆盛宝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

92.64 92.64 92.64 92.64 92.64 92.64 92.64 92.64

精河县天利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

- - - - 530.11 235.00 512.88 134.36

乌鲁木齐市深圳城物

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0.20 0.02 0.20 0.01 0.08 0.08 0.08 0.08

新疆深圳城有限公司 10.79 1.08 10.79 1.08 11.19 0.94 0.40 0.40

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

有限公司

1.10 0.06 1.00 0.05 - - - -

合计 242.40 231.47 242.30 231.45 771.69 466.33 755.17 365.72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关联方其他应收款余额中主要是为：华金丰源矿

业往来款 16.88 万元、金宝鑫矿业往来款 120.80 万元、新疆盛宝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往来款 92.64 万元，因关联方经营不善，上述款项未能收回，公司已经全额

计提坏账准备。 上述往来款均发生在报告期以外，报告期内无关联方违规占用

公司资金的情形。

（6）应付票据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22年

06月 30日

2021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鄯善县红云滩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 - 4,922.80 1,655.00

吐鲁番金源矿冶有限责任公司 - 81.00 56.00 128.54

新疆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一地质大队 - - - 10.49

新疆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四地质大队 - - 59.05 -

哈密宝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30.85 18.38

新疆华光地质勘察有限公司 28.08 7.00 - -

合计 58.93 106.38 5,037.85 1,794.03

（7）应付账款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22年

06月 30日

2021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鄯善县红云滩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 - - 3,244.91

新疆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四地质大队 - - - 245.48

阿勒泰震安工程爆破有限责任公司 - - 300.78 -

新疆宝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 - 398.14 2.53

新疆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七地质大队 - - 409.68 -

新疆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六地质大队 37.29 83.96 45.27 97.30

哈密大地工程勘察有限责任公司 6.88 - 8.00 -

哈密宝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 3.79 - -

新疆地质工程勘察院 - 27.50 - -

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 - 226.88

吐鲁番金源矿冶有限责任公司 2.86 - - -

新疆宝晨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0.23 - - -

合计 47.25 115.24 1,388.75 3,590.22

（8）应付股利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22年

06月 30日

2021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北京航天兆丰投资有限公司 - - 97.14 97.14

新疆荣鼎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 - 97.14 97.14

合计 - - 194.29 194.29

（9）其他应付款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22年

06月 30日

2021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阿勒泰震安工程爆破有限责任公司 2.00 3.00 5.00 -

鄯善县红云滩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 - 77.96 0.62

吐鲁番金源矿冶有限责任公司 150.00 75.00 - -

新疆中亚华宝矿业有限公司 261.00 261.00 261.00 261.00

新疆和田广汇锌业有限公司 14,807.10 5,878.30 1,787.80 37,500.00

鄯善昌平矿业有限公司 99.02 99.02 99.02 99.02

新疆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一地质大队 32.19 33.78 7.76 -

哈密大地工程勘察有限责任公司 0.30 1.30 1.20 1.00

哈密宝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00 1.00 - -

新疆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六地质大队 1.00 51.87 - 5.00

新疆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七地质大队 1.00 - - -

新疆地质工程勘察院有限公司 - 0.90 0.90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调查院 - - - 34.61

乌苏七星地质勘查有限公司 - 1.00 - -

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0.02 10.00 10.00 -

新疆宝晨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1.00 3.31

新疆和田广汇汇鑫投资有限公司 9,090.04

新疆新矿物资有限公司 2.00

合计 24,448.67 6,419.48 2,250.64 37,901.25

（10）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及长期应付款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6月 30日

2021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5,000.00 5,000.00 - -

长期应付款 25,000.00 25,000.00 - -

合计 30,000.00 30,000.00 - -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及长期应付款中的关

联交易余额均为应付地质十一大队的探矿权转让款， 其中 5,000.00 万元为

2022 年下半年需要支付的金额。

（11）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及租赁负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6月 30日

2021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租赁负债 212.86 240.87 一 - 一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48.83 42.39

合计 261.69 283.25 一 - 一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子公司鄯善宝地租用吐鲁番金源矿冶有限责任

公司的房屋和办公楼相关的租赁负债 261.69 万元， 其中一年内到期的部分为

48.83 万元。

4、独立董事对报告期内关联交易发表的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针对报告期内公司关联交易进行了审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的关联交易符合双方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和具体情况及自愿、 公平、

合理的原则，不存在显失公允的情形；交易价格均符合公允定价的要求，所确定

的交易价格均为公允定价；关联董事与关联股东在审议关联交易过程中，采取

了回避表决制度，保证了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和决策机制的规范；因此，公司的关

联交易客观、公允、合理，公司没有对关联方构成重大依赖，关联交易没有对公

司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关联交易事项中偶发性关联交易，该等资金往来乃是基于公司生产经

营的实际需要而发生的，不存在关联方非法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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